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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信贷结构，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把资金

用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行业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出口创汇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增加社

会有效供给，必须加强对社会i集资的管理。为此，特作如下通知z

-、发行国家债券， 是筹措重点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必须顾

全大局，努力组织完成国家债券的发行认购任务。在完成国家今年发行的各种债券任务以

前，各地、各企业不准发行债券或以任何名义集资搞固定资产投资.国家债券发行任务完成

以后，对符合国家有美固定资产投资规定的企业集资，也必须纳入人民银行囚川省分行下达

的社会集资规模计划以内，并由各级人民银行按照有关规定在审批权限内批准发行。

二、经国务院批准友行的社会福利基金奖券和省政府批准友行的四川省体育基金奖券，

可按批准的章程、额度继续发行。各地未经省政府批准发行的其他"基金奖券"，要立即停

止友售 s 已经搞了的，所有募捐款项全部由当地政府监督使用。今后，凡未经国家和省政府

批准，一律不准发行各种"基金奖券"。

三、企业确因生产流通所需的流动资金，经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发行一年期以内的短期

资券。企业友行短期融资券，必须按规运向当地人民银行提供有夫资料，各级人民银行乓

按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的有关规起严格审批。企业一次发行融资券五百万元及其以下的，由

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审核后报市、地、州人民银行批准，并报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备案2

支行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由市、地、州人民银行审核后报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批准。其所

资金只能按批准的用途使用，严禁挪用，更不准转为固定资产投资。

四、企业集资必须符合规范化要求。企业所有的集资，均应采取股票或债券的形式。坚

持股票、债券规范化，股票不能还本，债券不能分红。发行股票、债券的企业，必须按照国

务院、省政府关于债券、股票管理的有关规定，报人民银行审批， \徨批准后，票券必须到
寇的印刷单位印制。友行时，代理发售的金融机拍应签注印章。

五、各级人民银行妥加强对集资的监督、检查。作为金融管理主管机关的人民银行，对
资活动，无论企业是在内部集资，还是向社会公开的集资，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

村集资，都要加强引导和l管理。对未经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进行集资活动的，在集资中强轩摊
派的，票券样张未经人民银行审核同意的，不按人民银行批准的数额、利率、期限进行巧
的，以呆将筹集的资金挪作它用的企业，人民银行应责令其停止集资活动.。对拒不执行的，
人民银行可视其情节，给予冻结所筹资金，通知其开户银行停止对其货款和处以罚款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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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集资活动变成有组织、萄计划的经济活动，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日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二日 川府发(1989)30号

省人民政府同意有加强企业管理领寻小组、省财政厅、省劳动人芋斤、有什经委《关于

对国家级企业实行鼓励政策的意见)) ，现印发你们，请贯彻执行。

意

省政府z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省"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企业素质"的工作，促进全省经济发

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达到等级标准的企业， "国

家在信贷、出口、工资、奖金等方面分别给予相应的鼓励"的规定，特提出如下意见 z

-、经国务院有关部门审定确认达到国家相应等级标准，并获得国家一级、国家二级企

业称号的企业，可享受以下鼓励政策。国家特级企业的鼓励政策另行制定。

二、国家级企业在授予称号的当年，可对职工实行一次性奖励，奖励幅度为 z 国家二级

企业人均奖励一个月的平均工资s 国家一级企业人均奖励一个半月的平均工资。奖金分配方

式由企业自定。免征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
三、国家级企业厂长晋级权可在原 3 伪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国家二级企业厂长晋级权扩

大为 5 % J 国家一级企业厂长晋级权为 7 功。增加的晋级指标，用于奖励在推进企业加强管

理，实现企业升级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人员。
四、国家级企业厂级领导人按一定比例上浮一级工资。国家二级企业上浮比例为50 0/0; 

国家一级企业上浮的比例为75伪。连续两年保持等级称号的企业，上浮工资转为固定工资。
五、国家级企业除工资、奖金按本意见执行外，其它政策按川府支(1987)199号文件的

规定执行。
六、以上鼓励政策自企业被授予国家级企业称号的当年起执行。企业不能保持等级水平
时号者，即停止执行。企业因弄虚作假被撤销称号，除停止享受各项鼓励政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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